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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数量急速增长，掀起了阵阵收

视热潮，如由《芈月传》《何以笙箫默》《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网络畅销小

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即是如此。然而，网络畅销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电影及相关

续集，其影视作品著作权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争议，如由改编权导致

的权限冲突、由合同引起的权利纠纷、由许可期限引发的版权争议等。由网络

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其著作权问题的解决路径在于：完善编剧署名权归属

问题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合约中版权许可的使用期限与权利行使的范围；引入

授权期合同，减少合约双方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著作权法律法规宣传，提升相

关法律责任主体对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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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为一大批网

络作家提供了创作平台。近年来，传统文学作

品和现当代小说翻拍为影视剧已经让人们产生

了审美疲劳，影视作品改编创新匮乏，影视创作

进入疲软期。网络小说尤其是高人气网络小说

题材丰富，在开拍前就已经拥有大量粉丝和很

高的关注度，这为将其改编为影视作品提供了

很好的条件；改编后影视作品的票房大增，更加

刺激了影视制作者热衷网络畅销小说的改编。

然而影视作品不同于一般的音乐作品或文字作

品，它往往涉及多方创作主体，致使著作权纠纷

屡屡出现，如《何以笙萧默》《芈月传》等改编后

的版权问题。在网络畅销小说改编影视作品逐

渐增多、相关著作权纠纷屡屡出现的大背景下，

本文拟通过对当前多方争议的一些个案尝试性

分析，以期为该类问题的解决寻找可资参考的

路径建议。

　　一、网络畅销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的

含义与性质

　　２００２年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４条

第１１项将影视作品界定为“摄制在一定介质

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借

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

品”。而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是指以

网络畅销小说为基础作品摄制而成的影视作

品，它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如编剧、制片人、导

演、演员、词曲创作人员、动画设计人员等。可

见，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既是演绎作

品又是合作作品。

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具有演绎作

品的相关属性。所谓演绎作品，是指在不改变

原有作品的基础表达的情况下，对其形式或用

途进行独创性的改变而形成的作品。［１］通常是

由改编、翻译、整理原作品等方式重新创作而

成，体现自身思想与主观意图的作品。影视改

编作品是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电影摄制方法创

作的一种作品。［２］大多数影视作品往往是根据

文学作品改编成剧本进而摄制的，而由网络畅

销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是以该网络畅销小

说为基础，经改编成为剧本再进行拍摄制作所

形成的演绎作品。因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

作品具有演绎作品的属性，该影视作品的创作

人对于尚在保护期内的网络畅销小说进行改编

再创作，应当得到小说作者的事先同意，并支付

相应报酬，不得恶意篡改基础作品，同时小说作

者仍然享有署名权。

另外，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也

具有合作作品的相关属性。所谓合作作品，即

两个以上的人根据合作协议创作的作品，其构

成要件包括：（１）主体要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人；（２）主观要件：合作作者之间具有共同创作

的合意；（３）客观要件：共同创作行为；（４）客体

要件：合意和共同创作行为指向同一个作品。［３］

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创作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它需要由不同类型的创作人员共

同创作完成，包括编剧制作剧本，导演分析制作

分镜头剧本，演员表演，以及拍摄、剪辑、后期制

作等一系列创作过程，其每一步都至关重要，都

反映了参与创作人员共同创作的合意。同时其

合意和共同创作行为也必然指向同一作品，即

改编的影视作品。因此，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

的影视作品在具体摄制过程中也要符合我国现

行著作权法对合作作品的相关规定。

　　二、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著作权问题的个案刍议

　　１．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署名权问

题分析———以作家蒋胜男小说《芈月传》改编

影视剧署名权纠纷为例

《芈月传》开播以来，屡屡创下收视新高，

但《芈月传》编剧署名权纠纷也备受关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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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著作者、影视剧《芈月传》编剧之一蒋胜

男，诉称其署名权被侵害，理由是电视剧《芈月

传》是在其原创小说《芈月传》的基础上改编

的，改编过程基本是其一人独立完成的，期间王

小平只是作为导演方提出过若干建议，而电视

剧《芈月传》部分海报并没有署名蒋胜男编剧

身份，甚至直接将王小平署名为总编剧。但是

出品方对此提出异议，称蒋胜男虽与其签订合

同约定，但如果蒋胜男提交的剧本达不到要求，

出品方可以委托其他人修改剧本。后因为蒋胜

男提交的剧本未达到相关要求，出品方才另聘

王小平担任电视剧《芈月传》总编剧，最终剧本

在原蒋胜男提供的剧本上作了重大修改，电视

剧《芈月传》没有侵害蒋胜男的署名权。在此

纠纷中，争论焦点在于署名权的归属问题。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１０条规定，署名

权是以作品为载体的，没有作品，就没有著作权

法上的署名权侵害。编剧作为影视作品剧本的

作者依法享有在影视作品上的署名权，即编剧

在影视作品上署名是其法定权利，有权排除他

人行使其署名权的权利。通常情况下，直接创

作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智力成果的劳动者应

当享有署名权。但如若仅仅是提供辅助性工

作，如提供意见、赞助物资等，这并不属于创作，

不能享有署名权。在合作剧本时，往往涉及署

名顺序的问题，在共同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只要

对剧本形成付出了直接的智力劳动，参与了创

作，就具有署名权。在此案中，我国法律法规并

没有规定海报上是否要为编剧署名，双方合同

也未约定，出品方已在电视剧《芈月传》片头载

明蒋胜男为原创编辑，因此电视剧《芈月传》部

分海报未署名蒋胜男编剧身份并不构成侵权。

至于署名的先后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１１条规定，有约定的按约定确定署

名顺序；没约定的，可以根据作品创作时付出的

劳动多少、作者姓氏笔划等确定署名顺序。在

该纠纷中，关键点在于王小平是否为《芈月传》

剧本创作付出了直接的智力劳动，并且其是否

付出了比原著小说作者蒋胜男更多甚至是主要

的劳动。而相关证据也证明王小平确实具有署

名权，成为总编剧也不为过，蒋胜男的署名权并

未受到侵害。

２．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改编权问

题分析———以作家顾漫小说《何以笙箫默》改

编影视剧版权纠纷为例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乐视影业宣布由网络畅销

小说《何以笙箫默》改编的电影版《何以笙箫

默》于２０１５年上映。但原著作者顾漫随后发出

声明，称其与乐视影业签订的电影版权合同期

限为３年，在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０日已到期，到期后

她改为与光线影业签订该小说的电影版权合

同。乐视影业表示，该电影剧本是在合同期限

内完成的改编，依法享有剧本著作权。同时该

电影剧本也在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０日取得了《摄制

电影许可证》，合法享有电影拍摄权。但光线

传媒并未有放弃电影版权之意，光线影业表示，

与顾漫签订的是电影改编权和制作权，由顾漫

亲自担任编剧，期限为３年，而且正在全力筹备

剧本中。可以看出，乐视影业凭借《摄制电影

许可证》拍摄了电影，光线传媒因拥有原小说

电影版权而无意让步，因此造成僵局。在此纠

纷中，关键在于原小说《何以笙箫默》与改编后

之电影《何以笙箫默》剧本的著作权权属关系

的确定。

改编权所控制的是许可他人实施的、在保

留原作品基本表达的基础上改变原作品创作出

新作品的行为。［４］影视剧本可以由剧本创作或

剧本改编而产生。剧本创作是一个从零开始的

艰辛的原创性劳动过程，作者要付出很多精力

进行构思、收集素材。而剧本改编是以原有作

品为基础，重新进行改编创作成影视剧本，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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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过程。改编后的剧本与原

著在表现手段和叙事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差

别，改编后的剧本具有独立的著作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１２条规定，改

编已有作品创作的新作品，其著作权归改编人

所有。在此纠纷中，乐视影业在双方签订的电

影版权合同期内完成了剧本的改编，应合法享

有剧本完整著作权。至于其授权期限是否在约

束改编权的同时也约束了摄制权，要看顾漫与

乐视影业签订的《授权协议书》是如何规定的。

由于现今国内制作影视剧尚存在多方面限制，

而从购买版权到影视项目开始运作再到拍摄完

成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合同有效期内未

必能完成整个制作。因此，版权人在与影视公

司签约时应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双方在协议

中约定于授权期内影视公司仍享有继续根据完

成的剧本摄制完成影视作品及相关权利，不受

本协议书期限限制条款约束的情况下，则其授

权期限内不能约束摄制权。

３．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发行权问

题分析———以作家辛夷坞小说《致我们终将逝

去的青春》改编影视剧入市纠纷为例

由作家辛夷坞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改编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票房

大卖，图书《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随之热

销，编剧李樯也出版了其同名剧本作品《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原小说作者辛夷坞表

示，在签合同时，其只是对原著小说的电影改编

权进行了授权，并没有约定改编剧本能否出版，

改编剧本的再出版侵犯了其著作权。李樯作品

出版方磨铁图书公司表示，李樯《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一书的出版是得到了《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电影的制片方公司的授权，在

出书过程中也曾与辛夷坞多次协商出版改编剧

本的细节问题，李樯出版改编剧本授权清晰，不

存在侵权嫌疑。在此纠纷中，主要的关键点在

于改编作品著作权人与改编作品出版主体的权

利义务问题。

未经原著作权人许可，演绎人将其演绎作

品发表并公开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则必然对

原作品著作权人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造成一

定程度的损害。［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第１２条规定，编剧李樯改编了已有作品，

产生了新的独创性作品，具有该改编后剧本的

著作权主体资格，但是其在行使权利时不能侵

犯原作品辛夷坞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的著作权，应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另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３５条规

定，该剧本出版商虽然有出版改编作品的主体

资格，但其出版应当得到改编作品著作权人和

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双重许可，并要支付一定的

报酬。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２７条规定，“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

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

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在此纠纷中，

如果真如辛夷坞方面所言，在签合同时，只是对

原著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进行了授权，并没有约

定改编剧本能否出版，同时剧本出版方没有证

据证明其具有原著小说作者辛夷坞授予出版剧

本的权利，那么剧本出版方则存在侵权行为。

　　三、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著作权争议问题的解决路径

　　１．完善编剧署名权归属问题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网络小说作者在连

载小说时一般用笔名，真实姓名较为模糊，同时

我国版权登记与交易公示不具有强制性，版权

归属相关法律法规较为笼统，不够明确具体，在

具体实施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完善著作权法相

关规定，除已有署名权的规定外，法律还应当明

确编剧署名位置、署名顺序、署名数量等具体规

定，同时应准确判定剧本写作付出劳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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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量化标准。鉴于现行法律对编剧署名权规

定尚不明确，编剧可以在与影视公司签订合同

时预先约定，同时明确提出对著作权内容转让

或许可的具体事项，如署名权是否明确等，在签

订合同时提前规避署名权归属不明确事宜，以

在发生纠纷时依合同主张救济。

２．明确合约中版权许可的使用期限与权利

行使的范围

由于目前影视作品制作周期长，在制作过

程中有可能出现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影视作品

并不能在版权许可期限内完成，常有续约或项

目搁浅等情况。对此，影视公司与网络小说作

者签订版权授权合同时，应对版权续约条款进

行细化，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例如，双方可以

约定影视公司在版权许可到期后一个月内取得

摄制影视作品许可证的，影视公司享有优先续

约许可权，并明确续约优先期内的支付标准等

细节问题；或者约定影视公司在版权许可权期

限届满前一个月与原著小说作者对版权续约问

题进行谈判，若谈判未达成，影视公司不得在此

期间进行影视作品摄制工作。这样，既能使对

方在作品版权期限届满前做好有效规划，又可

避免项目延期或版权到期被转卖的风险。在签

订合约时，应明确许可或转让著作权的范围，细

化著作权具体内容，如在授权期限内，影视公司

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因故未能完成拍摄时，影

视公司仍可根据完成的改编剧本拍摄制作完成

该影视作品及衍生权利等类似条款。

３．引入授权期合同，减少合约双方的不确

定性风险

授权期合同标的是指在合同期限内享有优

先签订版权授权协议权而不是直接购买电影摄

制权。授权期合同能使公司享有以二至四成的

版权费与作者签订许可优先权，进行前期筹备，

若项目顺利则签订正式合同，支付全额费用。［６］

这样，即使项目筹备失败，影视公司也不会损失

过高，能有效避免过大的资金压力和较大的项

目风险。对于小说作者而言，授权期合同指向

的是作品版权的优先获得权，并不影响版权的

实际归属，小说作者财产权的自由得以保留，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影视公司违背网络小说作

者意愿进行剧本创作。

４．加大著作权法律法规宣传，提升相关法

律责任主体对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编剧应提高法律意识，掌握基本的著作权

法律法规，与专业的法律团队建立联系，在签订

合同前，仔细核对合同条款，由专业人员对合同

进行审核，以严谨的态度对合同进行事前风险

防范，以坚决的态度进行事后维权。影视公司

应尊重编剧，增强平等合作意识，在剧本创作环

节严格把关，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建议成立

影视编剧协会，来帮助编剧共同维权。其必要

性在于，大多数编剧都是经济实力薄弱的个人，

没有与大公司“叫板”的资格，成立编剧协会可

以增加这个群体的力量。［７］在合同签订前，协会

可与影视公司、编剧等进行深入沟通，为合作双

方提供较为完善的合同，指出潜在的风险并给

予分析。在合同执行过程出现纠纷时，协会应

适当介入调解。相关行政部门应严格影视作品

立项审批制度，在审查样片时应严格落实相关

文件，切实保护编剧著作权。应建立仲裁、调解

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以减轻版权纠纷侵权

的司法成本，节约时间，快速解决著作权争议。

应培养从事小说改编影视作品著作权争议调解

的专业人才，使其能掌握并灵活运用专业法律

知识，尤其是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熟悉网络

文学的特征，切实维护双方合法权益。

　　四、结语

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既是一

种演绎作品，又是一种合作作品，其与传统的文

（下转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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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艺术。可见对于特色工艺品产业而言，通

过构建特色工艺品产品—博物馆、产业园—国

际研讨会（展销和理论研究）—企业文化—包

装设计（撷取相关元素）—旅游产品等现代文

化产业链条，可使相关行业产生拉动效应，实现

特色工艺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特色工艺品产品应注重个性化、独特

性的创造，特色工艺品的个性化特点决定了其

产业化发展需要走多元化的道路，既要探索现

代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又要保留传统家庭

作坊的个性化生产；既要利用行业协会进行组

织协调，又要鼓励民间艺人进行艺术创新。只

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保

证特色工艺品健康有序地发展。

以上，从政府到民间、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到企业，我们从各个层面和角度分析了目前河

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特色

工艺品资源产业开发的相应对策。希望通过全

社会的努力，有效保护特色工艺品，对亟待拯救

的特色工艺品进行适应性改造，创新出具有实

用价值的产品，使其逐步形成产业规模，以适应

当代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进而为中原经

济区建设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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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０页）
学艺术作品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目

前，我国理论界对该类著作权保护研究关注不

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立法与司法实

践。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是文学

艺术作品，我们应根据其本身特质，加强对该类

影视作品著作权的研究，完善有关编剧署名权

归属的法律法规，提升相关法律责任主体对著

作权保护的法律意识，使其掌握更多的救济手

段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对由网络

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参考文献：

［１］　王迁．著作权法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６１．
［２］　王玮．浅谈我国影视改编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

题［Ｊ］．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６）：５５．
［３］　刘宁．合作作品构成要件与认定标准探析［Ｊ］．

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６）：６０．
［４］　陈锦川．著作权审判原理解读与实务指导［Ｍ］．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１６．
［５］　邱宁．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未经许可的演绎

作品之著作权辨析［Ｊ］．法学杂志，２０１２（４）：
１４３．

［６］　鲁昱晖，朱婷婷．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剧的版权问
题［Ｊ］．青年记者，２０１５（３３）：８６．

［７］　李波．论编剧的署名权保护———由电影《墨攻》
案引发的思考［Ｊ］．法制与经济，２０１０（６）：７６．

·２０１·


